
 

 

证券简称：中海油服           证券代码：601808        公告编号：临2020-022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 500,000,000美元于 2025年到期的 1.875%担保高级票

据及 300,000,000美元于 2030年到期的 2.500%担保高级票据的

公告 

 

 

 

 

 
 

 

兹提述本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7 日有关建议发行的公告。董事会欣然宣布，于 2020

年 6 月 18 日，本公司连同发行人与初始买方就发行以下总额的票据订立认购协议： 

 

(a) 500,000,000 美元的 2025 年票据；及 

(b) 300,000,000 美元的 2030 年票据。 

 

本集团拟根据适用中国法律及规例将所得款项净额主要用作偿还其现有债务及一般

企业用途。 

 

认购协议 

 

日期                 2020 年 6 月 18 日 

 

订约方               发行人，作为发行人； 

本公司，作为担保人；及 

初始买方，作为初始买方。 

特别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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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大通、高盛（新加坡）有限公司及交银国际为发行票据的牵头经办人、联

席全球协调人及联席账簿管理人。中银国际、农银国际、中金公司、花旗、民

银资本、工银国际、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香港

分行及渣打银行为发行票据的联席账簿管理人。据董事于作出一切合理查询后所

知、所悉及所信，各初始买方为独立第三方且并非本公司的关连人士。 

 

票据及担保并未且不会根据证券法进行登记，除若干例外情况外，不得于美国境内提

呈发售或出售。票据及担保仅根据证券法 S 规例在美国境外的离岸交易中提呈发售或

出售。票据预计由本公司无条件及不可撤回地担保。票据将不会在香港向公众提呈发

售。 

 

主要条款 

 

提呈发售的票据 

 

在交割条件的规限下，发行人将发行以下总额的票据： 

 

(a) 500,000,000 美元的 2025 年票据；及 

 

(b) 300,000,000 美元的 2030 年票据。 

 

发售价 

 

各系列票据的发售价载列如下： 

 

(a) 2025 年票据本金额的 99.867%；及 

 

(b) 2030 年票据本金额的 99.090%。 

 

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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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票据将按其未偿还本金额自2020年6月24日起（包括该日）按年利率1.875%

计息，自 2020 年 12 月 24 日起每年于 6 月 24 日及 12 月 24 日按半年分期支付。2030

年票据将按其未偿还本金额自 2020 年 6 月 24 日起（包括该日）按年利率 2.500%计

息，自 2020 年 12 月 24 日起每年于 6 月 24 日及 12 月 24 日按半年分期支付。 

 

票据地位 

 

票据构成发行人的直接、无条件、非后偿及无抵押责任，该等责任将于任何时

间与发行人所有其他无抵押及非后偿责任享有同等地位，惟根据强制性及普遍适

用的法律规定而享有优先权者除外。 

 

担保的地位 

 

本公司已无条件及不可撤回地担保发行人就票据应付的一切款项如期准时支

付。担保构成本公司的直接、无条件、非后偿及（受票据的条款及条件所规限）

无抵押责任，该等责任将于任何时间最少与本公司所有其他无抵押及非后偿责

任享有同等地位，惟根据强制性及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定而享有优先权者除外。 

 

契诺 

 

本公司于信托契据承诺，除若干例外情况外，不会招致若干留置权或整体大量

整合、合并或转让、转移或租赁其物业及资产，除非若干条件获达成。除此以

外，票据或信托契据并不约束或限制本公司自身或其联属公司招致其他债务的

能力，或与联属公司进行交易或向其支付股息或作出其他付款行为的能力。 

 

违约事件 

 

票据项下的违约事件包括（其中包括）： 

(i) 在选择赎回、提前到期或其他情况下，任何票据的本金或溢价到期及应付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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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两个营业日内未能支付； 

 

(ii) 付息到期日后三十日内未能支付任何票据的利息； 

 

(iii) 发行人或本公司未能遵守票据及信托契据的若干契诺下的责任； 

 

(iv) 未能履行本公司或发行人于信托契据或担保契据中的任何其他契诺或协议，且

在信托人或持有当时未赎回票据本金总额至少 25%的持有人以挂号邮件或保

证邮件（副本送交信托人）的方式向本公司或发行人（视乎情况而定）发出书

面通知（载述该违约情况并要求作出补救，并列明该通知为信托契据下的「违

约通知」）后六十日，该违约情况持续； 

 

(v) 担保不再有全面效力或作用或本公司否认或不承认其于担保项下的责任； 

 

(vi) (A)于最后到期日（以及任何适用的宽限期届满之后）未能支付本公司、发行人

或任何主要子公司任何债务的本金；(B)因本公司、发行人或任何主要子公司违

约，本公司、发行人或任何主要子公司任何债务提前到期，并且在信托人接获

本公司或发行人按信托契据或担保契据的规定发出书面通知后十日内，该债务

未获清偿或提前到期的情况未获取消；或(C)未能根据任何担保或弥偿支付本

公司、发行人或任何主要子公司就任何其他人士的任何债务应付的任何金额，

并且于信托人接获信托契据或担保契据所规定的书面通知后十日内，该责任未

获解除或以其他方式清偿；然而，除非条款(A)、(B)或(C)所述所有事件相关的

未偿付债务总金额超过 75,000,000 美元（或任何其他等值货币），否则该等事

件并不构成违约事件； 

 

(vii) 判令或命令已颁布(A)就根据适用法律进行非自愿清盘或破产程序中发行人、本

公司或任何主要子公司授出宽免或(B)裁定发行人、本公司或任何主要子公司破

产或无力偿债，或发行人、本公司或主要子公司根据适用法律寻求重组、清盘、

安排、调整或债务重整，或委任发行人、本公司或任何主要子公司或彼等的任

何重大部分财产的托管人、接收人、清算人、受让人、信托人、查封人（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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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类似人员），或命令清盘或清算彼等的任何事务，且有关判令或命令于连续

60 日期间内未被暂缓且持续有效；或 

 

(viii) 发行人、本公司或任何主要子公司根据适用破产、无力偿债、重组或类似法律

提起自愿案件或程序，或将被裁定为破产或无力偿债的任何其他案件或程序，

或发行人、本公司或任何主要子公司根据适用破产、无力偿债、重组或类似法

律提交呈请或答复或同意寻求重组或宽免，或同意提交有关呈请或同意有关发

行人、本公司或任何主要子公司或彼等的任何重大部分财产的托管人、接收人、

清算人、受让人、信托人、查封人（或其他类似人员）的委任或接管，或就债

权人利益作出转让，或以书面形式承认其无力悉数偿还到期债务或采取企业行

动促进该等行动。 

 

最终赎回 

 

除非先前已获赎回或购买及注销，否则 2025 年票据将于 2025 年 6 月 24 日按其本金

额赎回。 

除非先前已获赎回或购买及注销，否则 2030 年票据将于 2030 年 6 月 24 日按其本金

额赎回。 

 

因税务理由而赎回 

 

诚如票据的条款及条件所进一步详述，倘发生影响若干司法权区的税项的若干变动，

则发行人根据票据的条款及条件可于任何时候向票据持有人发出不少于 30 日及不多

于 60 日通知，选择按票据的本金额，连同截至已定的赎回日期未付的任何利息（如

有），赎回全部（而非部分）票据。 

 

于无登记事件时赎回 

 

倘各担保契据于外管局登记或向信托人提供相关文件（如票据条款及条件所载）于期

限或之前未能根据中国相关法律和规例及根据票据的条款及条件达成，受票据的条款

及条件所规限，任何票据持有人将有权（按该持有人的选择）要求发行人于无登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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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赎回日期（定义见信托契据）按等同于本金额的购买价，连同截至（惟不包括）无

登记事件赎回日期的应计利息，赎回该持有人全部（而非部分）票据。 

 

于控制权变动触发事件时赎回 

 

于发生控制权变动触发事件（定义见信托契据）后，受票据的条款及条件所规限，任

何票据持有人将有权（按该持有人的选择）要求发行人于控制权变动回售日期（定义

见信托契据）按等同于本金额 101%的购买价，连同截至（惟不包括）控制权变动回

售日期的应计利息，赎回该持有人全部（而非部分）票据。 

 

发行人选择性补偿溢价赎回 

 

2025 年票据 

 

向信托人及 2025 年票据持有人发出不少于 30 日及不多于 60 日通知的情况下，发行

人可于 2025 年 6 月 24 日之前随时及不时按 2025 年票据的提前赎回补偿溢价（定义

见信托契据），连同截至（惟不包括）赎回日期的应计利息，赎回全部或部分 2025

年票据。 

 

2030 年票据 

 

向信托人及 2030 年票据持有人发出不少于 30 日及不多于 60 日通知的情况下，发行

人可于 2030 年 6 月 24 日之前随时及不时按 2030 年票据的提前赎回补偿溢价（定义

见信托契据），连同截至（惟不包括）赎回日期的应计利息，赎回全部或部分 2030

年票据。 

 

发行人可选择按面值赎回 

 

2025 年票据 

 

向信托人及 2025 年票据持有人发出不少于 30 日及不多于 60 日通知的情况下，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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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于 2025 年 5 月 24 日之后随时按等同于 2025 年票据本金额的购买价，连同截至

（惟不包括）赎回日期的应计利息，赎回全部或部分 2025 年票据。 

 

2030 年票据 

 

向信托人及 2030 年票据持有人发出不少于 30 日及不多于 60 日通知的情况下，发行

人可于 2030 年 3 月 24 日之后随时按等同于 2030 年票据本金额的购买价，连同截至

（惟不包括）赎回日期的应计利息，赎回全部或部分 2030 年票据。 

 

有关本公司之信息及所得款项用途 

 

本公司是全球最具规模的综合型油田服务供应商之一，服务贯穿石油及天然气勘探、

开发及生产的各个阶段，业务包含四大板块：钻井服务、油田技术服务、船舶服务、

物探采集和工程勘察服务。本公司在中国市场份额稳固，在亚太、中东、美洲、欧洲、

非洲、远东等地区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为持续拓展业务提供了强大的平台。 

 

本集团拟根据适用中国法律及规例将所得款项净额主要用作偿还其现有债务及一般

企业用途。 

 

上市及评级 

 

本公司已向联交所申请批准票据以仅向专业投资者（定义见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证券上市规则第 37 章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证券及期货条例》以及根据该条例作出

的任何规则）发行债务证券的方式上市及买卖。本公司已接获联交所有关票据符合上

市资格的确认。票据于联交所上市不应被视为发行人、本公司或票据之商业价值及信

用质量的指标。 

 

预期票据将会获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及惠誉国际分别评为 A3 及 A。信贷评级并非购

买、持有或出售证券的建议，并随时可能为相关评级机构所修改、中止或撤销。 

 

建议发行受限于认购协议的条件。潜在投资者及本公司股东于买卖本公司证券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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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请审慎行事。 

 

释义 

 

除非另行界定，本公告内的下列词汇具有以下涵义： 

 

「农银国际」 指 农银国际融资有限公司，有关发行票据的初始买

方之一； 

 

「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会； 

 

「中银国际」 指 中银国际亚洲有限公司，有关发行票据的初始买方

之一； 

 

「交银国际」 指 交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有关发行票据的初始买方

之一； 

 

「中金公司」 指 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证券有限公司，有关发行票

据的初始买方之一；  

 

「花旗」 指 花旗环球金融有限公司，有关发行票据的初始买

方之一； 

 

「民银资本」 指 民银证券有限公司，有关发行票据的初始买方之

一； 

 

「本公司」 指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一间于中国注册成立

的股份有限公司，其 A 股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9 

 

（股份代号：601808)，而其 H 股于联交所主板上

市（股份代号：2883)； 

 

「关连人士」 指 具有联交所证券上市规则赋予之涵义； 

 

「担保契据」 指 本公司与信托人就 2025 年票据（可能不时进行修

订、重订、修改、补充、替换或更新）签立的日期

为 2020 年 6 月 24 日的担保契据及本公司与信托

人就 2030 年票据（可能不时进行修订、重订、修

改、补充、替换或更新）签立的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24 日的担保契据；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本集团」 指 本公司及其子公司； 

 

「担保」 指 本公司就各系列票据无条件及不可撤回地提供的

担保； 

 

「香港」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工银国际」 指 工银国际证券有限公司，有关发行票据的初始买

方之一； 

 

「初始买方」 指 摩根大通、高盛（新加坡）有限公司、交银国

际、中银国际、农银国际、中金公司、花旗、

民银资本、工银国际、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香港分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香港分行

及渣打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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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大通」 指 J.P. Morgan (S.E.A.) Limited，有关发行票据的初

始买方之一； 

 

「发行人」 指 COSL Singapore Capital Ltd.，一间于新加坡注册

成立的有限公司，为本公司之间接全资子公司； 

 

「票据」 指 2025 年票据及 2030 年票据；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议发行」 指 发行人建议发行票据； 

 

「外管局」 指 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证券法」 指 1933 年美国证券法（经修订）； 

 

「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香港分

行」 

指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有

关发行票据的初始买方之一； 

 

「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认购协议」 指 发行人、本公司及初始买方就票据而订立日期为

2020 年 6 月 18 日的认购协议； 

 

「信托契据」 指 规管各系列票据的信托契据； 

 

「信托人」 指 花旗国际有限公司； 

 

「美国」 指 美利坚合众国，其领土、属地及受其司法权区管辖

的所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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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 年 票

据」 

指 发行人发行的 500,000,000 美元于 2025 年到期的

1.875%担保高级债券；及 

 

「 2030 年 票

据」 

指 发行人发行的 300,000,000 美元于 2030 年到期的

2.500%担保高级债券。 

 

 

 

特此公告。 

 

 

 

                                             中海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0 年 6 月 19 日 


